西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行政处罚案件一般程序操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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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明身份、出示执法证，开展初查（二人以上，复印核对相关材料、照相、询问、勘验）





能确认违法主体、违法事实的，发出《接受询问调查通知书》需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同时发出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


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





事态紧急，对可能造成或已造成危害或流动性大的违法案件，应立即组织现场调查并于24小时内补办立案手续





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，逐级上报审批





调查取证：1、拍照、摄像；2、制作《询问笔录》及《现场勘验（检查）记录》；3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；4、复印并核对当事人营业执照、身份证等身份证明、及相关证据材料等；5、其他





超越职权范围的经中队负责人批准后填写《案件移送函》送相关部门签收，相关资料存档





制作《案件调查终结行政处罚告知审批表》，上报局法制监督科审核，局法制监督科签意见





分管领导审批





罚款超出贰拾万元、重大、复杂案件


由案件审批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




















局长审批





决定予以行政处罚的





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、听证告知书》并送达，说明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








违法情节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处罚的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并制作笔录





不予处罚





符合听证程序（按上级部门文件执行），经当事人申请进入听证程序





放弃申辩





复 核       





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或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





执行





案卷送局法制监督科立档、归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经办人填写结案报告表，中队、大队、局领导签意见书




















